（一）建设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的地点及相关背景

节能减排，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钢铁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国家围绕节能减排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把节能减排当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保证。今年2月份，国家工信部发布《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至2015年，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等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比2010年下降18%、18%、22%，该规划将钢铁行业的节能减排放在首位，要求以工序优化和二次能源回收为重点，大力发展绿色钢材产品，淘汰落后装备技术，加大能源高效回收、转换和利用的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二次能源综合利用水平。

对照国家的要求和钢铁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华菱湘钢作为一个建厂五十余年的重点企业，历经“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的技术改造，初步完成了工艺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的调整，形成了年产钢800万吨的生产规模，并且基本完成了工艺装备大型化的任务。但是，华菱湘钢的节能减排在装备水平、技术档次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二次能源回收和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成熟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待进一步系统优化。华菱湘钢地处湘潭市，位于国务院批准的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试验改革区的城市核心区，无疑对湘钢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进一步挖掘二次能源系统煤气部分的回收利用与转换潜力，解决设备老旧瓶颈，公司拟在现有厂区内对现有二次能源系统煤气部分实施节能技改。
2、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生产工艺、生产规模、建设周期和投资
总投资额：55057万元人民币（环保投资1210万元，占总投资的2%）

建设性质：节能技术改造
建设地点：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厂区内（原）
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

（1）淘汰1#(70t/h)、5#(75t/h)、6#(75t/h)三台老旧锅炉及1台12MW抽汽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2）新建超高压高温135MW汽轮发电机组；

（3）新建30万m3高炉煤气柜；

（4）将现有的10万m3曼式高炉煤气柜改造为10万m3焦炉煤气柜；

（5）高炉煤气环形管网改建工程；

（6）135MW汽轮发电机组接入系统建设工程。
建设周期：1年。
3、建设项目与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划的相符性

（1）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华菱湘钢淘汰老旧锅炉、回收放散煤气节能改造工程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允许类项目，符合规定要求。
（2）与相关规划的符合性

本项目符合国家《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能耗指标要求，符合《湘潭市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和《湘潭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的规定。
（二）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1、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地表水：湘江3个常规断面氨氮、总磷超标，其超标率2009~2011年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区域环境整治的实施，关闭了很多湘江沿岸的非法小企业，同时加快了城市污水处理厂及管网的建设进度，因此，湘江水质将得到逐渐改善。

环境空气：SO2、NO2、PM10、CO日均或小时监测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96)二级标准要求，H2S小时浓度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限值要求。总体来看，本评价区内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声环境：厂界点昼、夜间噪声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a类标准要求，敏感点昼、夜间噪声均满足2类标准要求。

上所述，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较好，未发现明显环境问题。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大气环境评价范围：以拟建锅炉烟囱为中心，南北方向5km、东西方向5km的区域；

水环境评价范围：华菱湘钢排污江段；

声环境评价范围：厂界外200m范围。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1、建设项目的主要污染物类型、排放浓度、排放量、处理方式、排放方式和途径及其达标排放情况

废气：高炉煤气和高焦混合煤气属于清洁能源，气体燃料中S或H2S的含量极微，产生的SO2很少，同时煤气经净化后送至电站的燃气含尘量均低于10mg/Nm3，燃烧后烟尘产生量也很少。钢铁工艺副产的气体燃料发热值较低，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炉膛温度相对煤粉炉较低，炉膛体积热负荷较大，烟气停留时间短，过剩空气系数也较小，因此，锅炉运行实际生成的NOx很低。
工程设1根120m烟囱，出口内径5.5m，烟气量约50万Nm3/h,排烟温度为200℃。根据国内其他同类工程的运行实况，计算各污染物的排放量，结果为SO2：279t/a、70 mg/Nm3；NOx330t/a、83 mg/Nm3；烟尘33t/a，8 mg/Nm3。排放浓度均符合《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排放标准。
废水：工程废水主要有水处理车间的酸碱废水、煤气柜少量含油废水、煤气冷凝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和员工生活污水。酸碱废水、煤气柜含油废水、生活污水分别经中和、隔油、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后外排湘钢厂区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湘钢炼铁口中水回用水站深度处理后回用。煤气冷凝水经收集后定期运至焦化厂废水站处理后回用。循环冷却系统排水属清下水，直接通过厂区雨水管网外排。因此，正常情况下本项目不会新增污水外排量。
固体废物：本工程营运期新增固体废物主要为水处理间的反渗透膜和员工生活垃圾。反渗透膜每两年更换一次，产生量约10kg/a，直接由生产厂家回收。生活垃圾产生量约20吨，由湘钢环卫部门定期清理。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厂区绿化考虑高大乔木和低矮灌木相结合的绿化措施，利用绿化带的吸声作用降噪。点源噪声源设在建筑物内，通过建筑隔声降噪。空压机设备主体采用全罩型机箱，箱内壁衬吸声材料，吸气口装有消声器，空压机基础及管道考虑减振措施。冲压设备采取建筑隔声，在工作台上，料箱，滑道等经常与冲压件触碰的地方使用或衬软质材料。制冷站冷水机组和水泵噪声，设置减震基础；冷却塔选用半封闭型设备，以便隔声。

本项目所采用的废气、废水、噪声及固废处置措施均是成熟可靠的，能确保各类污染物得到有效处置。工程所有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其外排量为零。

2、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表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类 别
	环境保护目标
	规模、功能
	相对项目边界

方位及距离
	备 注

	空气

环境
	湘钢新二村

（第四幼儿园）
	居民约880人
	SE，300m
	GB3095-96

二类区

	
	湘钢泉心塘小区
	居民约706人
	NE，350m
	

	
	湘钢一中
	师生约2600人
	E，500m
	

	
	湘钢医院
	工作人员及病床共约412人
	NE，550m
	

	
	湘钢寸木塘小区
	居民约827人
	SE，550m
	

	
	湘钢纯冲塘小区
	居民约208人
	NE，600m
	

	
	五星村
	居民约400户
	S，700m
	

	
	湘钢二校
	师生约1400人
	NE，800m
	

	
	湘潭机电技术学院
	师生约1200人
	E，1.3km
	

	
	湘钢二中
	师生约1500人
	N，1.1km
	

	
	湘钢园南村小区
	居民约420人
	N，1.8km
	

	声环境
	本工程边界外200m范围内无居民
	GB3096-2008

 2类

	地表水

环境
	焦化排污口上游500m至一水厂取水口上游1000m
	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水域长共约4.5km；

一水厂取水口在炼铁排污口下游约4.5km(对岸)
	GB3838-2002Ⅲ类

	
	湘潭市一水厂取水口上游1000m至下游200m
	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GB3838-2002Ⅱ类

	地下水

环境
	项目周边无居民水井，居民用水均来自城市自来水，项目对区域地下水基本无影响
	GB/T 14848-93Ⅲ类


3、按不同环境要素和不同阶段介绍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其预测评价结果

一、施工期

（1）废气

主要为施工扬尘影响。本工程施工地点为湘钢现有厂区内，项目施工现场距离敏感目标较远，并且这些影响是短时间的，随着施工结束而停止，在建设期间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开大风天气，加强施工管理，可以有效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2）废水

施工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是SS和COD，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均依托附近车间厕所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管网。环评建议本工程施工现场设一个临时沉淀池，收集施工中产生的各类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可继续回用于进出车辆的清洗和洒水抑尘，节约用水。经采取上述措施后，可有效减少施工期废水的外排对环境的影响。

（3）噪声

项目施工过程中，主要噪声源是地面工程施工中的施工机械，以重型卡车、拖拉机为主的运输车辆产生的交通噪声。建设方应加强管理，文明施工，严格遵守GB12523-2011关于《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工序，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夜间尽可能不用或少用高噪声设备。如因连续作业确需在夜间施工的，应在开工前报当地环保部门批准，并公告居民，以便取得谅解。物料进厂安排在白天，避免夜间扰民。

（4）固体废物

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中的废弃的堆土、砖瓦、混凝土块等，同时还包括少量的有机垃圾，对于这些废物，应集中处理，分类收集并尽可能的回收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则应及时清理出施工现场。生活垃圾则送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统一填埋处置。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固体废物对评价区域环境影响较小。

二、营运期

（1）废气

本工程废气污染源主要为燃气锅炉烟气。锅炉所用燃料为净化后的高炉煤气和高焦混合煤气，属于清洁能源，气体燃料中S或H2S的含量极微，发热值较低，烟气停留时间短，过剩空气系数也较小，因此，锅炉烟气中SO2、NOx、烟尘的排放浓度均较低，根据同类工程及现有工程排污情况分析，烟气直排能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燃气锅炉烟气污染物允许排放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产生量和各污染物产生情况见表2。
表2 本项目废水产生及排放去向
	项    目
	排放方式
	排放量

(t/d)
	主要污染因子
	排放去向

	生活污水
	连续
	9.6
	SS、BOD5、COD
	分别经化粪池、中和、隔油处理后排湘钢污水管网

	酸碱废水
	连续
	480
	pH
	

	煤气柜含油废水
	间断
	5
	石油类
	

	煤气冷凝水
	间断
	48
	酚氰
	收集后送焦化厂废水站处理

	循环系统排水
	连续
	1608
	清下水
	雨水管网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空压机、风机设基础减震，采用柔性接头、室内隔声等降噪措施。从预测结果来看，厂界噪声值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4类标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本工程营运期新增固体废物主要为水处理间的反渗透膜、废油和员工生活垃圾。反渗透膜每3-5年更换一次，产生量约10kg/a，直接由生产厂家回收。废油主要来自车间机械润滑和含油废水隔油池，产生量约1t/a，采用废油桶收集后定期交由资质单位（株洲市石峰区发湘脱模油厂）回收处置。工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20t/a，由湘钢环卫部门定期清理。所有固废都能得到妥善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4、按不同环境要素介绍污染防治措施、执行标准、达标情况及效果；

采用上述治理措施后，项目废气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和速率均能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表1中的标准，污水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4类标准要求。

5、环境风险分析预测结果、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

本项目属于环境风险物质为高炉煤气。主要风险装置为30万m³的高炉煤气柜，风险事故主要为阀门、管道裂口、油封漏油等因素导致的煤气泄漏事故。

本项目高炉煤气柜一氧化碳漏事故所造成致人死亡及LC50的影响均小于泄露地点距厂界的最近距离（项目距厂界最近距离为300米）。在泄露事故发生的情况下，建设单位如能在短时间内将事故控制，则不会对周边居民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按本报告的要求采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以应对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可最大限度减少环境风险事故的影响。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技术、经济论证结果；

本工程采用可研和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可以接受的。

7、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项目实施后，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对社会积极意义大。项目生产、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固废安全处置，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项目不可避免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影响，但通过实施相关环保措施后，本项目所带来的影响可以降低至可接受程度，不会对区域环境造成大的影响和破坏。因此，本项目环保措施的建设，符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达到了环境友好的目的，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少。

8、建设项目防护距离内的搬迁所涉及的单位、居民情况及相关措施；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原有厂区内，不新增用地，由于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锅炉烟气，切通过排气筒高空达标排放，所以项目周边没有涉及到搬迁的单位和居民。

9、建设单位拟采取的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环境管理，较为准确客观地掌握其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根据工程排污染特点，建议工程在施工期和营运后采取如下污染源监测计划表3。在事故或非正常工况下要增加监测频次。

表3   环境监测计划

	阶段
	监测内容
	监测位置
	监测污染因子
	监测频次

	施工期
	施工废水
	污水排放口
	CODcr、SS
	每季一次

	
	施工噪声
	工程施工区
	Leq
	每季一次

	营运期
	废气
	燃气锅炉烟囱
	SO2、NOx、PM10、CO、H2S
	每季一次

	
	废水
	污水总排口
	pH、SS、S2-、CODCr、挥发酚、石油类、氨氮、Pb、As、Cd、CN-
	每季一次


（四）公众参与

1、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内容、方式等

本工程环评进行了二次环境信息公开：

建设单位于2012年9月8日进行了第一次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在拟建厂址的外围和湘潭日报对项目情况进行了公示。主要的内容有项目概况、评价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评价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第二期公众参与调查是在环评报告的初稿完成后，环评组编写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并在www.hraes.cn网站上发布了第二次环境信息公告，时间为2012年9月28日。其主要内容有①拟建工程概况，②拟建工程的排污情况，③主要的环境影响预测结果，④主要的污染防治措施，⑤总体评价结论。

2、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次数、形式等

采用信息公开和发放调查表的形式，调查对象为评价范围内可能受工程影响的团体和个人。

3、公众参与的组织形式

主要由建设单位具体实施，评价单位协助解答公众关心的问题，分别征求团体和个人的意见。

4、公众意见归纳分析，对公众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处理情况的说明；

第一次信息公开后，没有收集公众的反馈意见。

第二次发放个人调查表40份，团体调查表5份，全部回收。所有被调查公众对本项目均持赞成的态度。

5、从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等方面对公众参与进行总结。

本工程公众参与调查的范围、方式、时间等，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条例》的要求，调查对象包括了周边可能受影响的人群，保留了联系方式，因此本次公众参与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及行业相关规划。项目的建设位于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选址可行。在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本项目建设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电话/传真：03715865098，联系人：潘主任
环评机构：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地址：长沙市井圭路12号

电话：谭波 073185045822

电子邮箱：428294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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